
 

 

 
 

济院纪字〔2021〕9 号 

 

 

关于印发《济宁学院 

纪委关于重大事项报备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各单位、各部门： 

《济宁学院纪委关于重大事项报备暂行办法》已经学校

党委会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共济宁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省监委驻济宁学院监察专员办公室  

   2021 年 6 月 15 日        

 

 

 

 

 

 

 



 

中共济宁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关于重大事项报备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

委有关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

的工作要求，进一步完善廉政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对学校重

大事项的监督检查，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结

合学校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重大事项实行监督事项报备制度，建立“事

前监督看决策、事中监督看程序、事后监督看效果、发现问

题要问责”的监督工作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为目标，以程

序监督制约为纽带，以风险防控为核心，以“报备”监督管

理为抓手，把监督工作融入到具体的工作过程中。 

第三条  列入纪检监察监督范围的报备事项，包括但不

限于： 

（一）《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关于落实“三重一大”决

策制度的实施办法（2021 年修订）》《济宁学院系（院)、部

“三重一大”事项一览表（试行）》规定的内容； 

（二）涉及学术诚信、招生录取、经费使用、资产管理、

人才引进、重大项目招投标、基建修缮、评审评比等方面的

重大事项； 



（三）廉政风险高、按照上级要求必须进行监督的事项； 

（四）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认为存在较大廉政风险，

需要向纪委报备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重大事项应当报备的主要内容： 

（一）事项名称、事项内容、实施时间及地点； 

（二）事项决策政策文件依据、主要过程； 

（三）事项工作方案； 

（四）职能监督方式（廉政风险防控措施）； 

（五）如监督事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与程序规则

不一致、发生争议或投诉等特殊情况的，还需报备特殊情况

处理结果的书面材料； 

（六）其他需要报备的情况。 

第五条  重大事项的实施应自觉遵守有关规章制度、法

律法规，一旦发现有不廉洁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及时向纪

委（监察专员办公室）报告。 

第六条  需报备的重大事项，应于开始实施 1周前向学

校纪委纪检监察室履行报备程序；特殊情况下，不能及时报

备的，要在事项实施后 1 周内补报；重大事项实施结束后 15

个工作日内，需将结果报学校纪委纪检监察室备案。 

重大事项发生变动的，应随时向学校纪委纪检监察室告

知变动情况。 

第七条  重大事项报备有关要求： 



（一）向学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报备重大事项，

不影响和替代其他管理流程。学校纪检监察机关只对监督事

项的程序性、规范性及实施过程中的执纪情况进行监督，不

参与事项实施单位的具体业务工作，更不能代替事项实施单

位的职能监督管理。 

（二）根据报备事项内容，学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

可以提出监督检查建议，或根据有关规定进行监督检查。 

（三）涉及保密事项时，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

法》等规定，认真履行保密责任。 

（四）各党委（党总支），各单位、各部门主要负责人

是重大事项报备的责任人，对报备事项的真实性、完整性，

风险防控措施的有效性，以及落实学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

室）监督检查建议负领导责任。 

第八条  报备责任单位应按照本办法的要求及时报备。

学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应加强对重大事项报备情况的

监督检查，并将报备责任单位执行该办法的情况列入年度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不按规定如实上报重大事项的单位和个人，造成严重

后果的将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

责条例》等党规党纪和学校相关规定给予责任追究和处理。 

第九条  学校纪委纪检监察室应建立和完善重大事项

报备档案，加强对重大事项的跟踪监督，并适时通报有关情



况。 

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负责解

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济宁学院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综合处   2021 年 6月 15 日印发 


